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
古巴共和国政府

关于更新双边经济合作规划的
谅解备忘录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政府（以下简称“双方”），

鉴于两国人民业已存在的深厚友谊和传统友好合作，考虑到双方

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增长趋势，以及中长期发展的眼光来

巩固、扩大和深化双边关系，尤其是经济、贸易和合作领域双边



关系的必要性，使两国经济发展实现更多互利、互惠，达成以下

协议：

第 一 条

为发展双边关系，尤其是经济、贸易和合作领域双边关系，

双方同意更新关于 2013年9月24日签署的 2013年—2017年双边经

济合作规划（以下简称“规划”），该规划将自生效之日起5年内

实施。

第 二 条

双方同意成立联合工作组，该工作组将负责在以下前提基础

上制订规划：

——运用双边关系中长期战略眼光，并考虑到国际舞台的发

展状况；

——进一步协调双方共同感兴趣的经贸领域合作倡议；

——确定双方未来5年经济和贸易合作的重点领域；

——协调参与第三方市场或古巴市场的共同行动；

——监测并评估战略合作发展的预期目标和活动。

为制订规划，双方将把各自国家现行的五年规划作为指引和

协调双边经济关注的指导性文件。

双方将制订工作日程表，明确制订规划需开展的活动，并最

终签署规划。

第 三 条

双方联合工作组的中方负责部门是中国商务部，古方负责部

门是古巴外贸外资部。

第 四 条

更新规划所需相关费用将在中国政府向古巴政府提供的无偿



援助项下支付。

具体事宜双方将另行商定并通过换文明确。

第 五 条

双方中任何一方所掌握的关于本备忘录执行的信息、文件和

结果不得透露给第三方，除非另一方书面授权。

第 六 条

如双方中任何一方认为需修改本备忘录中任一条款，应将建

议修改内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另一方，本备忘录中任何一项

修改均需双方同意。

第 七 条

与本备忘录的执行和解释有关的任何分歧，由双方通过外交

途径友好协商解决。

第 八 条

本谅解备忘录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5年。如果在备忘录

到期前 6个月内，双方均未向另一方书面提出终止，则本备忘录有

效期自动延长1年，并以此法顺延。

本谅解备忘录的终止将不影响已达成但尚未执行完毕的具体

协议。

本谅解备忘录于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哈瓦那签订，一

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每份均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写成，两种文

本同等作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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